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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文件

大学科技园〔2023〕01 号

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

关于推动科技创业孵化奖励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“万众创新，大众创业”纵深发

展，鼓励学校师生进行科技创新创业，推动社会科技企业孵化，

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，结合大学科技园发

展需要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奖励办法适用对象为：

（一）成功推荐符合条件的企业入园孵化的在校师生、中介

机构或社会人士。

（二）在省级及以上的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或参赛的在园孵

化企业。

第三条 引入的企业须符合以下条件

（一）推荐企业必须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型企业。

（二）新注册或迁入的企业营业执照注册时间不得超过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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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领域包括但不限于：(1)电子信息技术(2)生物与新医

药技术(3)航空航天技术(4)新材料技术(5)高技术服务业(6)新

能源及节能技术(7)资源与环境技术(8)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

（9）文化创意。

（四）推荐企业入园孵化前需经我园审核资质，合格方可入

园。

第四条 奖励范围和标准

（一）在校师生、中介机构或社会人士推荐企业入园孵化、

经审核符合入园条件并成功注册登记或工商地址迁移，将按以下

范围和标准发放奖励：

序号 推荐入园企业团队范围 奖励金额（元）

1 一类团队 5000

2 二类团队 3000

3 三类团队 2000

4 四类团队 1000

5 五类团队 500

说明：

1.一类团队：佛山市科技创新团队，如科学家团队(诺贝尔

奖级别团队、院士级别团队)、领军人才团队、青年拔尖人才团

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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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二类团队：佛山市南海区“蓝海人才计划”A 类、 B 类、

C 类创新创业团队。

3.三类团队：佛山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化 A 类、 B 类、 C 类

创业团队。

4.四类团队：拥有一个或以上发明专利、植物新品种、集成

电路布图、药品注册证书、新兽药注册证书且专利权人是公司法

人或负责人的团队。

5.五类团队：拥有一个或以上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、

软件著作权登记且专利权人是公司法人或负责人的团队。

（二）在省级及以上的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或参赛的在园孵

化企业，经审核符合条件，按以下范围和标准发放奖励：

奖励范围 奖励金额（元）

国家级

一等奖（金奖） 10000

二等奖（银奖） 8000

三等奖（铜奖） 5000

省级

一等奖（金奖） 4000

二等奖（银奖） 2000

三等奖（铜奖） 1000

参赛鼓励奖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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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.同一项目如在同一年度获得多个级别的奖励，取最高奖进

行奖励，不重复奖励;如该项目在今后又获得更高级别的奖励，

按更高级别奖励的标准补齐差额。

第五条 本奖励办法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同时《佛山

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关于鼓励高质量企业入园孵

化优惠办法》（大学科技园〔2022〕09 号）废止，解释权归佛

山科学技术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所有。

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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